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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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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上半年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经营情况简报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经

营数据公告如下，供投资者参阅。报告期指 2025年 4-6月。

一、报告期内基金募集资金情况

类型 实缴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2025年 1-6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在管基金累计实缴规模 261.82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在管基金剩余实缴规模 73.70

二、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情况

（一）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情况

类型 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02

2025年 1-6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02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在管项目剩余投资本金 65.55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中无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基金项目退出情况

（一）报告期项目退出的情况

类型 数量（个）
投资本金金额

（亿元）

累计收回金额

（亿元）

报告期内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2 2.41 5.61

2025年 1-6月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2 2.41 5.61

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

退出的项目
12 16.08 ——

注：1、上述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系在管基金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完全退出的全部项目，退

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新三板挂牌、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

2、根据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特点，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的累计

收回金额难以统计。

3、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收到项目回款合计 4.83亿元，2025年 1-6月在管基金累计收到项目回

款 5.00亿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无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四、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管理费、管理报酬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第二季度（4-6月） 2025年 1-6月

基金管理费收入 21.72 43.30

管理报酬收入 1,160.14 1,160.14

合计 1,181.86 1,203.45

风险提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管理费及管理报酬收

入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故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收入数据仅供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报告期内按管理报酬收入排名前五大基金的管理报酬收入情况及依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第二季度数据

（4-6 月）

2025 年累计数

（1-6 月）

是否存

在回拨

机制

是否存

在最低

回报

条款概述

1

嘉兴嘉禾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33.14 533.14 否 否

分配原则：

投资净收益扣除注册费用、托管费用、银行汇兑费用、支付给管理人的管理费

用等费用后的剩余利润中基于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应部分的百分

之八十(80%)由各合伙人按照实际

出资比例分配，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该等剩余

利润中基于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应部分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管理

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2

嘉兴嘉盛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08.76 508.76 是 否

分配原则：

投资净收益扣除注册费用、托管费用、银行汇兑费用、支付给管理人的管理费

用等费用后的剩余利润中基于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应部分的百分

之八十(80%)由各合伙人按照实际

出资比例分配，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该等剩余

利润中基于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应部分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管理

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回拨机制：

每个项目变现后，对全体合伙人预先按照上述条款进行分配，待合伙企业所投

资的全部项目变现后再汇总结算补差。

3

成都银科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6.85 56.85 否 是

分配原则：

基金收益小于实缴出资的 50%时，所有收益均归全体合伙人所有；基金收益超

过实缴出资的 50%时，则向管理人或第三方分配优先回报额的 25%，如有余额，

则余额的 20%为管理报酬。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4

苏州楚才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5.05 55.05 是 是

分配原则：

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

按照各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将普通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而应

得的投资收入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其余部分按照下述顺序进行分配。

1、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

相关税费后可供分配的现金，则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

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归还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

对应的投资

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为有限

合伙人在该

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己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收益率达到每年8%（单

利），核算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

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业绩报酬，直至

分配金额达

到第（2）条中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25%,即（有限合伙人分配的

优先回报

/80%）*20%；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 8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2、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股息、分红、利息及其

他现金收入，则将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 80%按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

人分配，20%作为业绩报酬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上述款项业绩报酬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投资成本未达到年收益率 8%（单利），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

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

满足该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

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核算有限合伙人投资成本年收益率，自该项

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

配基准日止。

2、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

酬超过有限合伙人获得的累计收益的 25%,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

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

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

税额后的余额。

5

烟台昆吾祥

盛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6.34 6.34 是 是

分配原则：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本合伙企业可供分配现金（为投资款分期支付或支付本

合伙企业运营费用等而预留的合理金额除外），原则上不得用于再投资（经全

体合伙人决策同意的除外），并按投资项目进行分配。

1、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应当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

伙人间，按照各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并将其中划分给普通合

伙人的部分支付给普通合伙人；其余部分按下列顺序向有限合伙人和管理人或

其指定第三方进行分配：

（1）归还有限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际出资，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均收回其在该

项目的实缴出资额为止。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 10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报，直至有限合

伙人在该项目的实际出资总额的 50%。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业绩报酬，直至

分配金额达到第（2）条中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25%。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 8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回拨机制：

1、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

额未能全部收回或实缴出资额虽已收回但未达到分配原则第 1（2）条约定的

优先回报收益率时，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

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

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2、管理人所获业绩报酬应等于：基于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所对应全部净

收益（未分配业绩报酬之前）的 20%。如果合伙企业终止时，管理人在合伙企

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超出以下（1）和（2）两者之差的 20%：

（1）已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累积分配额及管理人根据第 1.2.2 条第（3）、（4）

项累计分配额之和；

（2）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

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

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合计 1,160.14 1,160.14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本报告披露的经营指标及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

仅供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15日


